
潮州市水利水电技术中心文件

潮水技术〔2023〕 07号

美于报送省道S233线凤塘至枫溪段改线如意

路延长线)工程(一期)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

潮州市水务局:

《省道S233线凤塘至枫溪段改线(如意路延长线)工程(一

期)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 (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 )及有关附

件收悉, 2023年02月24日,我中心纽织召开《报告书》的技

术审查会。会后,我中心提出了补充修改意见(潮水技术函

〔2023〕 05号) ,报告编制单位根据修改补充意见对《报告书》

进行修改、补充和完善。经审查,该《报告书》基本达到了《生

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》 (GB50433-2018)的要求。现

将审查意见(详见附件)予以报迭。



附件‥省道S233线凤塘至枫溪段改线(如意路延长线)工程(一

期)水土保持报告书审查意见

潮州市水利水电技术中心 2023年03月0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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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省道 S233 线凤塘至枫溪段改线（如意路延
长线）工程（一期）水土保持报告书 

审查意见 
  

省道 S233 线凤塘至枫溪段改线（如意路延长线）工程

（一期）位于潮州市，本项目起点位于枫溪区如意路与站前

三路平交处，终点与规划玉湖路相交。省道 S233 线凤塘至

枫溪段改线（如意路延长线）工程（一期）占地面积

12.7272hm2
，其中路面工程区 12.6523hm2

，桥涵工程区

0.0749hm2
。建设内容为一级公路（集散功能）兼城市主干路，

双向 6 车道，设计速度 60km/h，路基标准断面宽度枫溪段为

36m，凤塘段为 46m，工程内容包括道路、桥涵、排水、照

明、电力、交通及绿化等。 

项目总占地面积 12.7272hm2
，均为永久占地，没有临时

占地，现状用地主要为交通设施用地，扰动地主要为交通设

施用地。 

本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 436831.14m3
，挖方总量

176606.68m3
，填方总量 260224.46m3

，本工程外购方

239256.78m3
，均由信誉良好、质量可靠的合法商家提供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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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弃方 155639m3
，产生的弃方均由潮州市铮源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进行接收处理。 

工程建设期为 18 个月，预计于 2023 年 4 月开工，2024

年 9 月完工。项目估算总投资金额为 6.05 亿元，土建投资为

2.156 亿元。 

本项目所在地潮州市潮安区属于南方红壤丘陵侵蚀区，

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，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/km2
·a。项目

位于潮州市潮安区，不属于国家和广东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

区、重点治理区内，但是潮州市属于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

区。项目区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

区和保留区、自然保护区、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、风景名

胜区、地址公园、森林公园以及重要湿地等水土保持敏感区。 

2023 年 02 月 24 日，潮州市水利水电技术中心组织召开

技术审查会，对潮州市潮安区公路事务中心报送的《省道

S233 线凤塘至枫溪段改线（如意路延长线）工程（一期）水

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进行技术审查。

参加会议的单位有评审单位潮州市水利水电技术中心，建设

单位潮州市潮安区公路事务中心，主体设计单位平顶山市公

路交通勘察设计院、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，方

案编制单位广东韩水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。

会后，我中心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（潮水技术函〔2023〕05

号），报告编制单位根据修改补充意见对《报告书》进行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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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、补充和完善。经审查，修改后的《报告书》基本达到《生

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》（GB 50433-2018）的要求。

主要审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水土保持评价 

（一）基本同意编制原则和依据。 

（二）基本同意设计水平年为主体工程完工后的下一

年，即 2025 年。 

（三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评价结论。经分析，

本工程建设不存在重大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。 

（四）基本同意主体工程选线的水土保持评价结论。主

体工程的选线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要求。 

（五）基本同意工程占地、主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水

土保持评价结论。 

（六）基本同意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保功能措施的分

析结论。主体工程设计的表土剥离回填、道路绿化、桥梁排

水、边坡铺草皮措施具有水土保持功能，界定为水土保持工

程措施。主体工程没有考虑施工期间各防治分区的临时排水

沟、临时集水池、临时拦挡、临时覆盖和临时泥浆池等水土

保持措施，需在方案中进行补充、完善设计。 

二、基本同意报告确定的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

范围面积为 12.7272hm2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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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时段、方法和结论。经测试，

本工程建设扰动地表面积 12.7272hm2
；预测时段内可能产生

的水土流失总量 888.6t，新增水土流失量 750.14t；预测结果

表明，本项目的新增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路面工程区的施工

期，其造成的水土流失量占新增水土流失总量的 99.14%。 

四、基本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南方红壤区

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及相应的防治目标值。其中，水土流失

治理度 98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土防护率 97%，表土

保护率 92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 98%，林草覆盖率 8.92%。 

五、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措施总体布局 

（一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的划分结果。根据水

土流失分区原则以及该工程建设的施工特点及项目区内的

水土流失类型，本方案防治分区划分为道路工程区、桥涵工

程区 2 个防治分区。 

（二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和措施总体布局。 

六、基本同意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中路面工程区主体

工程设计已采取了道路绿化、桥梁排水、边坡铺草皮等措施，

本方案新增施工期的临时排水沟、临时集水池、临时拦挡、

临时覆盖和临时泥浆池等防治措施。 

七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内容。 

八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。 

九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工程管理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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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

（一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原则、依据和方

法。 

（二）经审核，本工程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 830.24 万元，

主体工程已列水土保持投资 584.5 万元，本方案新增水土保

持投资 245.74 万元。方案新增投资中工程措施 0 万元，植物

措施 0 万元，监测措施 103.1 万元、临时工程措施 5.2 万元；

独立费用 118.47 万元、其中监理费 2.73 万元；基本预备费

11.34 万元、水土保持补偿费 76363.2 元。 

（三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结论。按本《报告书》

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，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9%、土壤流

失控制比达到 1.0、渣土防护率达到 99%、表土保护率达到

95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100%、林草覆盖率达到 8.92%。

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各项防治措施实施后，项目水土流失防

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将得到有效防治，减轻了项目建设

对周围环境的影响，改善项目区的生态环境，建设生态工程

具有积极的作用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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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道 S233线凤塘至枫溪段改线 

（如意路延长线）工程（一期） 

投资估算审核对比表 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
送审投资

（万元）

审定投资

（万元）

增减额（±） 

（万元） 
备注

Ⅰ 已列入主体工程水保投资 460.38 584.5 ＋124.12  

Ⅱ 新增水保工程投资 235.65 245.74 ＋10.09  

一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0 0 0  

二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0 0 0  

三 第三部分 监测措施 98.15 103.1 ＋4.95  

四 第四部分 临时工程 4.85 5.2 ＋0.35  

五 第五部分 独立费 108.19 118.47 ＋10.28  

（一） 建设单位管理费 3.09 3.25 ＋0.16  

（二） 经济技术咨询费 63.83 75.73 ＋11.9  

（三） 工程建设监理费 2.6 2.73 ＋0.13  

（四） 科研勘测设计费 5.54 5.83 ＋0.29  

（五） 竣工验收技术评估费 33.13 30.94 －2.19  

六 基本预备费 16.9 11.34 －5.56  

七 水土保持补偿费 7.57 7.64 ＋0.07  

Ⅲ 工程总投资 696.03 830.24 

 


